附件
项目绩效目标表
	项目名称
	乐昌市武江河流域梅花镇30个自然村新建民生实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项目

	所属专项
	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

	中央主管部门
	财政部、生态环境部
	省级财政部门
	广东省财政厅

	省级主管部门
	广东省生态环境厅
	具体实施单位
	乐昌市梅花镇人民政府

	资金需求
	项目申请资金2803.167万元，本次下达资金1700万元

	实施内容
	支持乐昌市武江河流域梅花镇30个自然村新建民生实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建设

	总体目标
	围绕国家和省乡村振兴任务目标，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加快补齐农村突出短板，推进乐昌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。

	绩效
[bookmark: _GoBack]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按入库申报内容完成项目数量（个）
	1

	
	
	质量指标
	经过整治的村庄，生活污水治理率
	≥60%

	
	
	时效指标
	项目开工率
	100%

	
	
	成本指标
	项目成本
	不超过预算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提高村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
	逐步提高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
	明显改善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水平
	逐步提升

	
	满意度
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≥90%



